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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转变背景下风险家庭表现形式、成因及公共政策再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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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业化、城镇化与现代化相互交织背景下的风险社会映像正在家庭的微观情境中上演，风险潜伏于中国社会的

底端，家庭价值急需重建。本文首先总结了当今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家庭功能弱化的表征，并超越以往单一的分析视

角，从家庭成员的不可替代性、家庭结构的不稳定性与居住方式的分离性三个角度把握家庭风险从隐性走向显性的表现

形式; 在辨明风险家庭形成的深层次原因的基础上，反思了风险家庭视角下中国家庭公共政策的薄弱点，对公共政策的

再建构提出探索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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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格外重视家庭和亲情。家庭

乃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是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对中

国人而言，“家和则万事兴”有着非凡的意义。2016
年初，《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

务管理的决定》专门提出“构建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家

庭发展支持体系”，重点强调今后一段时间内要“建立

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赡

养、病残照料等在内的家庭发展政策”①。全面二孩

政策的出台，有利于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对中

国家庭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以及深远的战略

意涵。但如何结合不同家庭的具体需求、强化总体性

大政方针的针对性，进而增强家庭发展能力，仍有待

深入谋划。
近一个世纪以来，“家庭”不再是有中国特色的

儒家文化议题，它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争议的焦点，这

是因为家庭虽小却与社会变迁密切相连，时代文明发

展变化的特征往往更直接地投射在家庭变迁的方方

面面。20 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的传统家庭组织形

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离婚率大幅上升，两性关

系的不稳定性增强，单亲家庭、未婚同居家庭、同性恋

家庭大量出现。1976 年，美国总统竞选人吉米·卡特

在竞选演说中反复强调“美国家庭出了毛病”，故其任

总统后曾五次召开专门会议商讨制定新的家庭政

策［1］。
在现代化与全球化浪潮中，当代中国社会短时间

里实现了以生育转变为主要特征，由“高出生率、高死

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

增长率”的人口变迁，此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口

再生产转变深刻影响着一系列包括婚育行为、死亡模

式、家庭结构与功能在内的多维微观社会生活。聚焦

家庭层面，在人口转变背景之下，中国微观家庭呈现

小型化、核心化特征，家庭成员的不可替代性、家庭功

能的不稳定性以及居住方式的分离性更使一部分家

庭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生活环境下陷入不堪一击的

脆弱处境。尽管尚缺乏官方权威的统计数据，但日渐

提高的曝光率使得失独家庭、空巢家庭、同居家庭等

新型家庭以种种社会问题的形式走进大众及政府决

策者的视野。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婚姻家庭观念受

到社会变革冲击甚至颠覆，家庭关系、家庭结构、家庭

功能面临重重考验。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当前风险

家庭问题的产生与之有共通之处，也有其特定的宏观

语境。杨菊华、何炤华认为，不仅是西学东渐、西方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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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家庭观念的传入对中国家庭有变革性影响，新中国

的成立、“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均将中国家庭置于风险之中［2］。此外，中国政府在家

庭变迁的每一阶段所采取的相应政策及措施对家庭

后期发展都有一定的渐进性作用。
风险家庭现象，不仅是人口、社会与经济发展作

用的产物，更反作用于人口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一个

社会作为细胞的家庭处于失稳状态，风险必将潜伏于

这个社会的底端。就此而言，国家面对频发的家庭问

题所采取的公共政策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清醒的风险

认知和及时的策略调整直接关系到社会风险的控制

与防范。目前，学术界多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某一种家

庭的失稳形式，例如失独家庭、空巢老人，探究其根

源、表现及应对策略，仅有少数研究关注中国家庭整

体走向失稳的趋势并探讨中国家庭公共政策的完善

方案。然而，规模渐长的风险家庭正将“家庭”这一宏

观议题重新置于学术讨论的风口浪尖，它不再仅仅是

社会变迁的微观征兆，如果不加以审慎对待，风险家

庭将会演变为棘手的社会问题，进而动摇社会稳定的

根基。因此，在独特的社会背景下审视中国家庭的失

稳问题，将不同的风险家庭形式放在同一框架中予以

思考，从中反思当前家庭公共政策的不足，具有十分

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以人口转变作为

分析家庭风险的切入点，以从隐性到显性转变的过程

性视角更新了以往对风险家庭的分类形式。基于此，

综合人口学与社会学理论，辨明风险家庭形成的深层

次原因，并简要分析家庭失稳问题对中国相关家庭公

共政策的启示。

一、人口转变背景下微观家庭

功能弱化的主要特征

人口转变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动态社会变迁过

程。当人口再生产类型进入低生育率的模式之后，人

口转变开始突破以往的狭义界定，后现代“第二次人

口转变”的超低生育率深刻介入婚姻、生育、健康等家

庭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由新的婚姻模式、生育模式

塑造的新家庭模式将家庭发展、制度功能、社会安全

推向风险之下。
( 一) 家庭小型化、核心化

传统中国社会崇尚多子多孙，三代同堂的联合家

庭占总家庭户的大多数，这依赖于较高的育龄期已婚

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以及根深蒂固的宗族观。伴随

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加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呈现出

明显的小型化、核心化趋势。《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4》显示，中国家庭平均户规模 3． 02 人，1—2 人户

的微型家庭占全部家庭数量的近 40%，而在 1950 年

代之前，家庭户平均人数基本保持在 5． 3 人的水平，

1980 年代以来这一数据一路下滑，家庭户规模小型

化、核心化趋势显著［3］( P23—26)。这一变化源于计划生

育政策实施所导致的人口生育率快速下降。1953 年，

中国总和生育率超过 6，粗生育率为 37‰; 1982 年，总

和生育率迅速降至 2． 8，粗出生率降至 22． 3‰。至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总和生育率为 1． 22，已

低于生育更替水平。根据赵中维、陈卫的估计，中国

1996—2000 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应不超过 1． 60，

2001—2010 年不超过 1． 45，这一结果远低于官方所

公布的生育水平，家庭生育功能不断减弱［4］。另外，

人们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转变、城镇化进程带动的人口

流动、人口寿命延长等原因均催生家庭向小型化发

展。
家庭规模变小，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影响不同，

家庭中的青少年一代因此缺少同辈群体，造成青年人

群工作和家务负担加重，而老年人对社会养老的需求

更为迫切。工业社会中，核心家庭范围内的社会生活

变成了常规的和标准化的，家庭关系相比以前更为简

单，家庭内部交流方式由纵向转为横向，应对风险能

力也随之降低。
( 二) 老年型家庭增多

1990 年代以来，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

1990 年的 6299 万增加到 2000 年的 8811 万，占总人

口的比重由 5． 57% 上升至 6． 96%。2010 年，老年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 2000 年人口普查时上升了 1． 91
个百分点，而 1990—2000 年这一比重只上升了 1． 39
个百分点。无论增长速度还是比重，中国老龄化发展

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一方面，渐强的人口老龄化趋

势和渐长的抚养比使家庭赡养负担不断增重; 另一方

面，家庭户规模变小及家庭成员生活自主性的增强对

部分老年人口的负面影响正在凸显，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选择不与老人共同居住，由独居老人构成的老年型

家庭相应增加，家庭赡养功能减弱，无法满足老年人

在日常生活和医疗保健方面的需求。而且，这一问题

在经济发展基础较薄弱的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地

区尤为突出。
( 三) 家庭空巢化趋势明显

与中国人口老龄化相伴相随的是高龄化、少子

化、失能化、空巢化等问题。家庭空巢化，具体指家庭

中因子女外出工作或学习，老年人独自生活的一种现

象。2014 年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在 50 岁及以上有子

女的调查对象中，其子女或子女配偶均不在本户居住

的空巢家庭占 40． 3%，随着年龄的增加，家庭空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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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下降趋势［5］( P9)。空巢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一半，

其中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近 10%，仅与配偶居

住的老人占41． 9%［5］( P88)。伴随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四

十余载，第一代独生子女长大、成家立业，四五十岁的

父辈一代已进入空巢时期，空巢现象逐渐前移，中年

空巢危机突出。在此基础上，一旦配偶去世，空巢家

庭的生命周期将进一步迈入鳏寡期。子女离开家庭，

从空间上使得父辈依靠子女照料变得困难，他们与家

庭成员以及社会之间的信息传递发生断裂。如何使

这一部分老年人平稳甚至积极地度过晚年，是一个亟

待深入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 四) 家庭式流动增强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流

动人口规模达到 2． 21 亿人。2015 年，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流动人口总数为 2． 53 亿。与从前单枪匹马闯天

下的流动模式不同，现今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十分明

显，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已经成为家庭的常规模式，

当前的流动家庭比例为 17． 2%［5］( P119)。其中，两代

户、三代户家庭户分别约占所有流动人口家庭户的

38． 52%、5． 04%，一代户中大部分流动人口也是同配

偶或兄弟姐妹等一起流动，独自一人流动的只占 26．
76%［6］。夫妻共同流动和夫妻带着子女流动的趋势

越来越强，留守儿童数量却在减少。人口流动虽然对

提高家庭经济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正面作用，但它却同

时抑制了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对由此产生的大批

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来说，从其他家庭成员

获得的精神支持极其有限，面临着子女养育、妇女帮

扶、老人照料等问题。这意味着这些家庭功能只能更

多地依靠社会机构承担。对流动家庭来说，无法真正

融入大城市生活的现实限制了家庭发展能力，幸福感

得不到实质性的提升。
( 五) 失独家庭矛盾凸显

自 1980 年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在全国全面推行，

至 2010 年全国独生子女家庭已达 1． 45 亿以上［7］，因

独生子女死亡导致的失独家庭继而大量产生。地区

差异上，根据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0 － 30 岁独

生子女人数占同龄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区分别为上海

( 58% ) 、北京( 53． 5% ) 、天津( 53% ) 、辽宁( 51． 8% ) 、
黑龙江( 48． 6% ) 、吉林( 47． 4% ) 、江苏( 47． 2% ) 等，

这些地区的失独家庭数量应该相对较多; 城乡差异

上，目前农村的独生子女总量低于城镇，但每个年龄

段的农村人口死亡概率都高于城镇，导致农村失独家

庭规模大于城镇［8］。由于在失独家庭界定、全国独生

子女数量估计、独生子女死亡概率估计方面存在差

异，学术界对全国失独家庭规模的推测有较大分歧，

最大估算值是由学者杨支柱提出的 1500 万。流传较

广的媒体报道是“失独家庭总数超过百万，年增长 7．
6 万”。周伟、米红则根据“六普”数据测算出，城乡失

独家庭合计 241． 26 万户［8］。作为计划生育制度的副

产品，失独家庭在生活照料、大病治疗、养老保障、精
神慰藉等方面极易遭遇困难，尽管政府为失独家庭发

放的特别扶助金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其经济困境，但他

们心理上的创伤严重影响了家庭可持续发展能力和

父母一代老年生活的质量。
( 六) 其他家庭类型增幅显著

相关数据显示，2000—2010 年，1 人户翻倍，2 人

户增 68%，四成家庭是“单身贵族”或“二人世界”。
2010 年，30 岁以上未婚者中独居家庭比例达 43． 2%，

单亲家庭比例逐年上升，2010 年达 2396 万户，成因以

离异为主，70% 为单亲母亲家庭，超 8800 万户有 65
岁以上老人［3］。可见，家庭小型化的同时，家庭类型

也更为多样化。目前，二人家庭、三人家庭占主体地

位，由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占六成以上，但其比重

持续下降，单亲家庭、丁克家庭、隔代家庭等快速增

长，家庭的小型化和不稳定性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

二、从隐性走向显性风险家庭的表现形式分析

中国由人口转变带来的风险社会始于 1996 年，

2016 年后将演变为高风险社会［9］。以低生育水平为

基础的“人口—家庭—社会”连锁风险效应，主要从

家庭成员的不可替代性、家庭结构的不稳定性、居住

方式的分离性等维度向社会扩散。随着家庭生命周

期的推进，这种风险已从累积阶段向爆发阶段过渡。
( 一) 家庭成员的不可替代性

失独家庭，是近些年提及频率较高的且与家庭相

关的名词，指的是独生子女由于疾病或意外灾祸亡故

的家庭，尤其是父母无法再生育的家庭。生育率下

降，直接导致家庭养育子女的功能削弱，但家庭对子

女的教育投入却在增大，子女就业社会化和对未来就

业竞争增强的预期导致家庭将有限收入向子女教育

投资倾斜［10］。与此同时，家庭小型化、少子化格局的

出现，亦使得两代间的情感联系相比从前而言更为亲

密，物质与精神上的高成本增强了子代家庭成员的不

可替代性。因此，每一个独生子女的夭折，都意味着

一个家庭幸福的彻底毁灭，三角形家庭结构模式失去

任何一边都将是不稳定的。
事实上，失独是问题显性化的结果，其根本症结

在于全国占绝大多数比例的计划生育家庭，即独生子

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然而，在归因问题上，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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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不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幸失

去一个孩子，父母如还有其他子女，其痛苦可能会弱

一些，如果是独生子女，痛苦会更强烈，没有替补是政

策导致的结果①。一旦遭遇非常事件，风险家庭就转

化为残破家庭和困难家庭。除独生子女伤病残亡的

风险外，穆光宗指出，独生子女家庭还有成才风险、发
展风险、婚姻风险、养老风险等，因此它是规模最为庞

大的风险家庭［11］。
隔代抚育现象的大量出现，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家

庭成员的不可替代性对风险家庭的间接影响。中国

家庭发展追踪调查发现，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镇，0—
5 岁儿童日常生活的主要照料人是母亲，其次是祖父

母，农村祖父母照顾的比例高于城镇，父母共同照料

的只占7． 5%［5］( P67)。随着城镇青年一代生存压力不

断增大、难以维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农村青年远离

乡土，离婚率持续上升、单亲家庭增多，对儿童日常照

料和教育的责任逐渐落在祖辈的肩上，儿童成长历程

中父母的参与被淡化，父辈( 尤其是父亲) 的角色发挥

不足。祖辈的辅助虽然有利于减轻年轻父母的负担，

但老年人的精力和能力相对有限，父母在孩子成长初

期的引导、示范作用不可或缺，因父母角色失位导致

的儿童心理问题、性格缺陷往往是在父母回归家庭后

也无法弥补的缺憾。
( 二) 家庭结构的不稳定性

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5》中

正式将“同居”纳入家庭类型，调查显示，15 岁以上家

庭人口中处于同居状态的比例为 0． 2%［5］( P10)。同居

作为 20 世纪末兴起的家庭形态与普通婚姻家庭不

同，其存在并不依靠法律维系，而它的形成源于或直

接导致事实婚姻。这种家庭类型虽尚未被法律认可，

但其隐蔽性高、随意性强等特征决定了它事实上已成

为风险家庭的形态之一。
同居家庭的双方一般没有明确的婚姻意向，只因

生理或情感上的相互需要而共同生活。同居家庭中

性关系的自由程度远高于从前，由婚前性行为造成的

未婚先孕，主要发生于姘居型的非法同居和未婚同居

两种情况，是非婚生子女生育的丰厚土壤。同居是一

种低承诺、高自主的两性关系，非常松散、脆弱和不稳

定［12］。同居关系一旦破裂，经历了感情创伤的个体

对婚姻将可能形成畏惧心理，而孕育了非婚生子女的

同居家庭由于子女的降临，更易因生计或道德声誉方

面的考虑选择退出同居关系，转化为由男女一方带孩

子的单亲家庭。在中国，同居正在成为正式组建家庭

前的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关系模式。同居家庭的风险

主要在于它向单亲家庭转向的潜在可能性，单亲家庭

的大面积扩散必然会对社会的稳定与延续形成阻碍。
同居家庭仅是中国目前婚姻不稳定性的一种表

现，只有一人独自生活的家庭，即单人家庭的比例已

超过联合家庭，占总家庭户的 6． 5%［5］( P7) ，其中主要

是离婚、丧偶者，其次是未婚者个人，在 30 岁及以上

未婚人口中，独居的比例已达到 41． 4%。大龄独居家

庭的增多，一方面是由于受教育程度提高、职业规划

和人生发展使得一些人不得不推迟结婚年龄，抑或难

以找到合适的婚恋对象; 另一方面，由于婚姻家庭观

念变迁，一部分人自主选择独身。独身乃至独居，是

个人拥有的、决定是否结婚甚至生育的权利问题，但

在社会意识形态目前相对一元化的社会里，独身者与

其他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人群一样，容易受到攻击和

排挤，因为这种独特的家庭形态有违社会延续的准

则。
事实上，独居家庭未必仅是个人的选择，而是社

会转型中的产物，性别比失调、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婚
恋观革新均成为这一群体壮大的导火索。相对于其

他家庭类型，独居家庭略显游离其外，费孝通曾指出，

由夫妻、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是最稳定的家庭结构，

而在单人家庭的预设下，未婚单身青年需要独自承受

社会压力，一般难以享受高质量的家庭生活，离异单

人家庭更难实现向夫妻或核心家庭的跨越，独居老人

则在社会支持、社会交往等方面发生风险的可能性更

大。家庭成员直接支持的不可及性削弱了单人家庭

抵抗外来冲击的能力。
( 三) 居住方式的分离性

在农村，随着城乡人口流动规模的持续加大，大

批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留下老人和孩子在农村，

由此形成了越来越多的老年空巢家庭及隔代家庭。
在城市，年轻一代在家庭成员中所占比例的相对缩小

及其崇尚自由、独立的意识使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与父

母一代分开居住，而原有家庭的财富积累为这种选择

提供了一定物质基础。
空巢家庭是居住方式分离情况下风险家庭的典

型形态之一。与失独家庭相比，空巢家庭虽然从形式

上保持着家庭成员的完整性，但却无法摆脱感情联络

与功能支持上的“貌合神离”。以往，公众习惯于将

“空巢家庭”等同于“老年型家庭”，这是因为当生育

率较高时，所有子女离家单独组建家庭后，父母一辈

已基本进入老年阶段，而如今独生子女政策制造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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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空巢家庭其父代的平均年龄显著下降。由于家

庭成员的不可替代性，从核心家庭到空巢家庭的突变

在适应能力上对独生子女父母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否

则父母一辈的生活质量将可能受到影响。此外，城市

中空巢家庭与子代核心家庭互动关系的工具理性特

征更加明显，其中父母为子女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子

女逢年过节“按时”尽孝，日常交流渐少。
至于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家庭核心成员不再住

在同一个屋檐下，家庭因成员的物理距离形成网状格

局，血亲成员间面对面的直接交往次数减少，居住方

式的分离性阻碍了家庭代际互动。首先，父母一代难

以得到子代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心理慰藉方面的

关怀。在农村，留守老人中一半以上患有慢性疾病，

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无法满足其需求，养老困境突

出。另一方面，儿童一代因父母外出或父母工作繁忙

而疏于照顾，社会化与教育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5》指出，不完整家庭青少年

及城乡留守青少年的性行为发生率均高于完整家庭

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由于居住分离，这一部分青

少年与父母的沟通机会较少［5］( P83—87)。然而，处于成

长阶段的青少年是最需要心理支持的人群，家庭功能

的缺失提高了城乡留守青少年成为社会问题制造者

的风险。居住分离直接削弱了家庭中向上赡养、向下

养育的代际支持，它所造成的显性风险正转嫁至社会

与政府之上。

三、风险家庭形成的深层次归因分析

家庭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处于高度稳定的状态，

但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家

庭的动态平衡被完全打破。
从因果关系视角来看，风险家庭是风险社会在家

庭情境下的上演，其中社会的个体化趋势起到了主导

性作用。“对于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性来说，个体自身

成为再生产单位，或者换言之，家庭作为‘倒数第二’
种世代和性别之间的生活境况的综合物崩溃了，而家

庭内外的个体成为以市场为中介的生计以及生涯规

划和组织的行动者”［13］( P159)。当城市大批独生子女

一代进入青年阶段，成为家庭的主要承担者，当农村

青年举家进入城市，追寻梦想，当越来越多的家庭成

员关系不再由婚姻、户口维系，脱嵌的个体代替家庭

直面社会风险，变迁的连续性演变为断裂的“原因”。
从过程视角来看，摩尔根早在《古代社会》一书

中就指出，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 它从来不是静止

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

展，本身也从低级的形态向高级的形态进展，最后脱

离一种形态而进入另一种较高的形态［14］。当前中国

与西方社会正经历着家庭细胞向另一形态的蜕变，但

变迁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社会失范或者制度与价值的

不契合。如果不加以关注并适时作出相应调整，变迁

过程中很有可能演变成为矛盾的爆发点。因此，家庭

失稳属于家庭变迁的一个潜在结果或状态。
从结构视角来看，中国当前家庭变迁发生在工业

社会的宏观格局下，其概念建立在一种矛盾之上，这

种矛盾存在于现代性的普遍原则和其制度的特殊结

构之间，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工业社会通过其体制而

使自身变得不稳定［13］。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体制

及政策体系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单纯照搬

西方家庭变迁的经验。在中国的特殊社会结构下，一

旦人们从工业时代的确定性和生活模式中解放了出

来，由此产生的震动可能构成家庭失稳的另一面。因

此，家庭失稳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变

迁表象。
在中国，家庭所隐含的风险最终被放大至何种程

度，取决于社会应对的态度和策略。就已有相关研究

而言，吴帆、李建民重点关注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的功

能与需求对应结构和均衡条件的改变，包括家庭功能

出现的弱化、转化、外化和社会化趋势，家庭资源结构

的调整以及家庭成员需求超出家庭传统功能所能提

供的支持［15］; 王跃生区分了城市与农村家庭结构演

变的特点［16］; 马春华等发现中国城市家庭变迁发生

在婚姻成本、婚姻的独立性、妇女就业率与夫妻关系、
核心家庭与亲属网络的关系等方面［17］。学术界显然

已注意到当前中国家庭的巨大变化，也看到了这一背

景对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工作提出的迫切要求，但多

数学者将之视为正常的家庭变迁，而非家庭失稳的预

兆，或者仅将独生子女家庭列为风险家庭［11］［18］。邓

伟志、徐新更认为，“长期以来，由于社会规范的强制

作用，所谓西方的‘家庭危机’，如离婚、同居、婚外恋、
同性恋等，在中国是以不同的形式隐秘地存在，无法

对家庭构成威胁”［19］。显然，这种说法同样缺乏一定

的风险防范意识。借用穆光宗的观点，“我们需要的

是‘健康家庭’而不是‘风险家庭’，我们追求的是‘和

谐社会’而不是‘风险社会’。风险家庭越少，社会冲

突越少; 健康家庭越多，社会和谐越多”［20］。所以，如

果不对当前风险家庭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保持高度

警惕，时刻反思配套措施并加以完善，家庭变迁所带

来的风险势必将扩散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四、家庭公共政策的反思与再建构

家庭公共政策，无论是从内涵上还是外延上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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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客观讲，家庭公共政

策作为制度设计的社会政策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 它

既能塑造个体与家庭生涯，通过调整结构与制度的匹

配性以规避社会风险，也可能因定位失误或失败而带

来意外结果。因此，我们不得不反思有关政策本身对

风险家庭形成及应对的强大力量。
家庭政策，主要是指政府用于稳定家庭和承担家

庭功能而针对家庭所推行的社会政策［21］。近 30 年

以来，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宏观层面的人口与家庭政策

的制定与执行，直接参与到微观的家庭建设活动之

中，人口与家庭政策的内涵直接体现了政府对家庭本

身及其需求的理解角度与程度。对照人口转变背景

下的家庭风险问题，现阶段中国的家庭公共政策主要

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家庭公共政策未与人口政策脱离，依附于

人口政策发展。为应对 1960 年代中后期生育高峰所

引发的人口爆炸性增长，中国政府自 1970 年代开始

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这一人口政策本质上是通过对家

庭生育行为进行干预来实现控制人口规模的目的。
虽然政府后期出台并推行过一些家庭保健、育儿等相

关政策与项目，但尚未形成一整套具有领域特异性、
旨在发展家庭能力的家庭公共政策，政府目前的关注

点仍流连在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上。
其次，政府决策者过于强调家庭责任，但明显脱

离现实。在人口与社会共同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出于

自身需要对家庭模式实施了强制性干预，这种干预最

终以减轻国家负担、增加家庭和个人责任为宗旨，对

家庭关系和功能进行的功利化操作使中国家庭在制

度层面被高度工具化［21］。40 多年后，政府政策干预

给变迁中的中国家庭带来的却是风险性后果。现阶

段家庭部分功能的缺失，使其已无力承担社会与个人

之间的协调角色，政策层面缺乏有效的措施支持家庭

自身的发展，政府在协助家庭化解风险方面的勇气和

诚意与家庭失稳的现实趋势脱节。
再者，政策对象无明显针对性，普适色彩浓厚。

有学者提出，家庭公共政策应与社会福利一样采取

“适度普惠”策略［15］［21］。但从目前中国风险家庭的

形式来看，这种“适度普惠”缺乏明显针对性，国家财

力难以达到普惠要求，如果家庭公共政策仅停留在小

恩小惠层面( 如计划生育家庭辅助保障等) ，对于遭遇

风险的家庭来说如同隔靴搔痒。不同类型的风险家

庭有其特殊需求，家庭公共政策在覆盖面上应当是普

惠，包括所有中国家庭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应当有所

区别，独生子女家庭、同居家庭、流动家庭等风险家庭

应接受不同内容和程度差异的关怀。

最后，政策出台形式或亡羊补牢，或推卸责任，缺

少风险防范意识。中国的家庭公共政策主要表现为

应对已发危机的补偿性措施，如城市的“三无对象”和

农村的“五保户”，独生子女家庭、同居家庭等家庭模

式，因没有针对性强的特殊政策，遭遇风险时必须依

靠自身解决问题、保障生存和发展需求。张秀兰和徐

月宾认为，这种政策取向其实是对家庭承担社会责任

的惩罚，即拥有家庭的人反而得不到政策的直接支

持［22］。不仅是学术界和理论界，而且政府迄今仍未

对风险家庭从隐性转为显性后可能产生的巨大破坏

力有一定的清醒认识，或者说政府不愿承担自身在防

范风险中的职责。
反思中国现行家庭公共政策，政府急需给予风险

家庭较多的重视。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以家庭为

基本政策对象，反对“去家庭化”，有针对性地进行相

关政策支持。
在基本立场方面，家庭公共政策应建立在尊重家

庭与政府合理边界的基础上，干预与放任并重，承认

家庭的自建能力与多样性，而政策的制定和介入不等

于随意放大政府对家庭事务的干预程度、剥夺家庭决

策空间，特别是要避免类似以往计划生育政策的相关

强制性措施，而是以科学、合理地保护家庭的完整性

和恢复家庭的正常功能为前提，给予家庭更多、更好

的可替代性选择。
在阶段性目标方面，家庭公共政策的改进应当能

有效回应家庭失稳问题，集中资源重点支持独生子女

家庭等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牺牲的群体以及有

抚幼或养老责任的中低收入家庭、同居家庭等脆弱家

庭形式，谨防风险带来的社会动荡。同时，结合当下

的“全面二孩”政策，及时出台相关的家庭配套措施，

制定并落实家庭发展的“十三五”规划，协调好计划生

育家庭和非计划生育家庭的关系，借助人口政策调整

契机，以相应的家庭公共政策从宏观上引导家庭功能

的再强化，促进家庭价值的重归。
具体而言，首先，要提高对家庭风险态势的重视

程度，加强对面向家庭发展的理论研判和数据更新工

作的支持，为政策实践提供可靠的支撑。其次，由于

近些年失独家庭形成的舆论效应渐强，独生子女家庭

这一风险家庭形式已被纳入政策议程，但其他风险家

庭因所占比例较小，仍未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家庭

公共政策工作的推进需要拓宽视野，加强对潜在失稳

家庭的监测与关注，适时并有针对性地增加政策条

目。再者，增强“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公共政策的核

心所在，在税收和其他相关福利制度中应当体现出政

府对家庭责任承担的支持和协助［15］，促进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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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的发展，如增强代际间小家庭间

的凝聚力，协助独生子女完成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

主要任务和目标，集思广益以间接增强同居家庭内部

的情感纽带。最后，家庭公共政策设计应与有关部门

的社会政策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充分整合资源，避免

交叉领域上的冲突，协力强化相应的家庭保障措施，

提高风险家庭成员的社会保障水平，尤其是对风险家

庭养老与抚幼责任的分担，建立健全特殊困难家庭救

助制度，辅助家庭社会支持系统的建设，尽全力预防

甚至降低家庭风险激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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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Forms of Family Ｒisk，Its Causes and the Ｒeconstruction
of Public Policies under the Context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LU Jie － Hua ，TANG Cheng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ization，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the risk society im-
age is being staged in the micro environment of the family，and the risk is hidden in the bottom of Chi-
nese society，and the family values need to be rebuilt． This paper first of all summarizes the expression
forms of weakening of family func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and beyond the traditional
single perspective the three angels could indicate the transition of family risk from the invisible to the
dominant manifestation: irreplaceability of family members，instability of family structure，and separation
of living arrangements． Then based on identification of the underlying reasons in the formation of risk
family，this paper has reflected on the public policies of family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fami-
ly and proposed exploratory design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 policy in future．
Key Word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family risk; policy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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